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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及善用新科技  處理及解決舊式樓宇滲水問題  

 

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九龍區聯合辦公室回覆如下：  

 

妥善管理和維修保養樓宇，包括解決樓宇滲水的問題，是樓宇業

主及住戶應有的責任。要徹底解決滲水問題，需要有關業主及住戶的

合作。一般而言，若私人物業出現滲水情況，業主應首先自行安排檢

驗滲水原因，並視乎情況和需要與有關的住戶及其他業主協調，進行

維修工程。  

 

由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聯合組成的「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

處」（下稱「聯辦處」）成立的目的，主要是透過法例所賦予的權力和

政府相關部門的專業知識，配合有關業主及住戶的合作，以有系統的

測試方法，嘗試找出滲水的源頭，使有關業主進行維修，以解決滲水

引致的妨擾情況。兩個執行部門致力發揮協同效應，並會不時檢討有

關安排，促進更有效的管理。處理每宗滲水個案所需的時間，很大程

度視乎所涉個案的複雜性和事涉各方（尤其是有關業主和住戶）的合

作程度。聯辦處須要在懷疑引致滲水的有關單位有系統地進行非破壞

式測試，以剔除法去尋找滲水源頭。  

 

於 2023 年，聯辦處於九龍城區合共收到 3505 宗滲水個案，成功

找到滲水源頭的個案比例約為 48%。導致樓宇滲水的原因甚多，尤其

在某些涉及不明顯或只間歇性出現滲水情況的個案，有可能在完成各

項可行的測試後，仍未能確立滲水的原因和源頭。在沒有充分證據證

明滲水問題違反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規定的情況下，聯辦處便不

能採取進一步執法行動或繼續跟進有關個案。  

 

自 2018 年 6 月下旬開始，聯辦處已於合適情況下在 14 個選定試

點地區 (包括九龍城 )的第三階段專業調查中使用新測試技術，包括微

波斷層掃描及紅外線熱成像分析，以協助查找滲水源頭。使用新測試

技術個案比傳統測試方法除了成功率有所提升外，新測試技術亦無需



進入懷疑處所進行調查，較傳統測試方法減少進入懷疑處所進行調查

所需的時間，亦減少對相關業主或佔用人的影響。 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聯辦處的顧客服務小組於過去 1 年在全港

各區共舉辦了 116 場就滲水及相關事宜的推廣活動，當中包括街頭宣

傳活動及講座。  

 

有關簡化處理個案程序、加強部門協作、拓展新技術、優先採用

新技術查找滲水源頭及訂定績效指標的建議，聯辦處自 2022 年 1 月

開始在滲水事宜專題網頁 (www.waterseepage.gov.hk)公布每年調查樓

宇滲水舉報個案的實際表現，供公眾參閱。在 2023 年接獲的個案中，

可於 90 個工作天內完成調查並告知舉報人調查結果的百分比為

65.4%。未能在 90 個工作天內完成調查的大多是較複雜個案，例如涉

及多個滲水源頭、滲水重複或間斷出現、須多次測試才能確定源頭、

業主或住戶未能配合調查等。  

 

聯辦處現時以剔除法方式進行一系列非破壞性測試，逐一剔除懷

疑的成因，以確定滲水的源頭。在第一階段確定滲水情況後，聯辦處

人員會在第二階段根據個案的情況在懷疑滲水單位先進行相關排水

口的色水測試，以排除排水渠管滲漏導致滲水的可能性。而在九龍城

區的個案的第三階段專業調查過程中，聯辦處會委派合約顧問公司於

合適情況下優先考慮採用新技術，包括微波斷層掃描及紅外線熱成像

分析，以協助查找滲水源頭。然而，當該等測試技術無法有效使用時，

例如在受滲水影響的天花有混凝土剝落、有喉管或其他設施阻礙，便

須繼續使用傳統測試方法，包括蓄水測試及灑水測試。  

 

為提升處理樓宇滲水舉報的效率和成效，聯辦處已落實一系列改

善措施，包括設立 4 個地區聯合辦公室，利便向區內市民提供滲水調

查服務，促進聯辦處內食環署及屋宇署人員的溝通並提升運作效率；

提升滲水投訴管理系統，以更有效地監察滲水個案的跟進工作；精簡

工作程序，減少申請「進入處所手令」前的到訪次數，以及統一申請

手令的文件；加強監察顧問公司的工作表現；以及設立滲水事宜資源

中心及顧客服務小組，讓公眾更了解滲水的一般原因及責任、測試及



維修方法，並就滲水爭議建議可行的解決方法。  

 

聯辦處會適時檢視資源和人手安排，並作出靈活調配以應付實際

運作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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